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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 及 目標簡介 及 目標

/ 透過與不同音樂或藝術單位合作，
   向青少年及大眾推廣
「入場睇LIVE SHOW」的文化。
/ 向演出單位提供較優惠的演出平台， 
    推動及支持音樂及藝術行業。
/ 向大眾推廣麥花臣場館。

特別項目特別項目

/ 場館安排由新晉樂隊 或 獨立歌手擔任暖場嘉賓，於每場節目前
   10-15分鐘作暖場演出，有望藉此提供更多演出平台及機會，
   推動及支持更多音樂及藝術行業。
/ 主辦方須配合場館，於節目開始前在場內 LED WALL 播放有關
   香港遊樂場協會/麥花臣場館 / 麥花臣節或其他合作伙伴之短片。

豁免收費 及 項目豁免收費 及 項目

除場地租金可獲豁免外，參閱「租務計算參考」了解多項優惠詳情。



/ 每間機構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。如同一申請機構遞交超過一份申請書，則所有
   申請均不獲處理。
/ 不接納個人名義申請，若不能提供申請機構所持有效香港商業登記証 / 社團註冊  
   証等文件，則不獲處理。
/ 申請表格可於麥花臣場館網頁 HTTP://MACSTADIUM.HKPA.HK 下載，並用以下
   方式遞交，遞交時須註明「麥花臣節 2024 / 2025 申請」，逾時或未能符合本章程
   列明要求的申請將不獲處理。
    I. 郵寄：旺角奶路臣街38號1樓 ；或    II. 電郵：MACSTADIUM@HKPA.HK
/ 申請機構必須按本章程及申請表格遞交所需資料及文件：
    A. 申請機構資料：申請機構必須於申請表格中，指定一名計劃統籌人；如申請
        獲接納，計劃統籌人必須負責推行該節目的管理及營運工作。
    B. 節目內容：舉行節目的類別、目的、參與演出者名稱及宣傳安排等；申請機構
        須說明如何合作 、配合及推廣「麥花臣節」目標等資料；
    C. 申請須知及規則：
         I. 清楚「申請須知及規則」內的所有內容，並簽名作實；
         II. 如對「申請須知及規則」內的項目有異議，可個別與麥花臣節同事洽談，
             以達成共識。
/ 申請機構可提供過往曾舉辦節目的相片 / 錄影 / 錄音或相關文件，以作參考。
/ 申請時間表：截止申請日期為 2024年8月11日(星期日)。經初步篩選後，於8月
   下旬約見面試，並於9月初公佈結果。

申請詳情申請詳情

/ 申請機構的建議項目必須與音樂或文化藝術有關。
/ 合資格申請機構須持有以下有效註冊：
    I. 社團註冊証，同時為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 章)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
       公共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；或
    II. 香港商業登記証。
/ 申請機構不得接受與煙草相關的贊助、捐款或廣告。
/ 申請機構必須填妥申請表格，並附合本章程列出的全部要求，麥花臣場館
   (下稱場館)方考慮其申請。

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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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程序：
/ I. 場館收到申請後，會由香港遊樂場協會代表擔任評審團，進行初步甄選及面試
      (演出單位必須出席)，並可能要求申請機構提交補充資料。
   II. 申請機構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提供有關資料或進行面試，而且沒有作出場館
      所接納的合理辯解，其申請將被視為撤回而不作另行通知。
   III. 其他程序請見下列第4項的通知結果。
/ 評審準則 - ：
    ‧ 主要評審準則：
       I. 計劃能否有效達成麥花臣節的目標 / 理念；
       II. 主要演出者的音樂或藝術水平及演出經驗；
       III. 申請機構過往的工作經驗、往績以及為推行建議項目而可提供的資源；
       IV. 計劃的音樂或藝術質素及創意；
       V. 節目計劃的內容、規模、工作時間表是否合理可行。
    ‧ 場館保留否決申請的權利，所持理由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：
       I. 有關申請不完整或包含不正確資料，或未能符合本指引訂明的規定；
       II. 申請載有虛假、不實或不完整的聲明或陳述，或作出不能實現的承諾或建議項目；
       III. 根據申請機構與場館簽訂的「申請須知及規則」，申請機構未能履行遵守其責任。
    ‧ 避免利益衝突：
/ 為避免產生利益衝突，麥花臣節評審團必須聲明是否與該項申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。
   如有，有關人士不得參與涉及有關申請的討論和決定。
/ 通知結果：
   I. 評審團可批准或否決申請，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。
   II. 倘申請獲得批准與否，場館將以電郵通知申請機構有關結果。
   III. 演出節目必須符合香港法例。申請機構有責任遵守任何法律規定，以及向有關當局
       取得相關的許可證、牌照、同意書及批准書等文件。
   IV. 通過甄選的申請機構須於通知期內與場館簽訂協議及繳交訂金，否則當棄權論。
/ 撤回申請：
   I. 申請機構與場館簽訂協議前，可隨時以書面形式通知場館撤回申請。
   II. 申請機構與場館簽訂協議後，如撤回申請，場館將沒收訂金及有權要求申請機構繳交
      協議上所有應繳而未繳的款項。場館有權不接納該申請機構於日後在麥花臣節的申請。

評審機制評審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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